
2020 年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办理指南

一、贷款性质

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全省农村商业银

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助学

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

责任。

二、贷款条件

1.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在我省辖内；

2.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不良信用记录；

3.我省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的全

日制普通本专科、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预科生；成人高等学校招

收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学生；我省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

划的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研究生培养单位招收的

全日制研究生；

4.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

需的基本费用。

申请学生必须同时符合以上条件。

三、贷款政策

贷款额度：贷款的最高限额为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学年 8000 元、

研究生每人每学年 12000 元；贷款实行一次性签订借款合同、分学年

发放的办法。

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制加 13年确

定，但最长不超过 20年。



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

率执行。贷款利率每年 1月 1 日根据最新基准利率调整一次。

贷款贴息：借款学生在读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毕业当年 9

月 1日起其利息由学生及其共同借款人共同负担。借款学生毕业后，

因升学连续攻读学位（含专升本、考研等）的，在校期间继续享受贴

息政策。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因患病等原因休学的，休学期间的贷款利

息可申请由财政全额贴息。

四、贷款申请、发放和偿还

（一）贷款受理时间。7月 15 日至 10 月 20 日。

（二）贷款申请方式

1.网络申请,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线服务系统

（网址：https://eloans.ahrcu.com/stu/）；

2.学生可以到户籍所在县（市、区）就近农村商业银行的营业网

点申请。

（三）首次贷款（含在校生和大学录取新生）

1.贷款手续：

（1）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

（2）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在校生提供本人学生证复

印件）。

（3）借款学生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

请表》（申请表可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线服务系统下载或者到农村

商业银行柜面领取），作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依据申办贷款。

以上复印件须提供原件供审核。



注：共同借款人原则上为借款学生父母或其他近亲属。如借款学生为

孤儿，共同借款人则为其他法定监护人，或自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

还款责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借款学生为孤儿且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不提供共同借款人。

（四）续贷（在校生）

1.贷款学生在一个学历阶段（专科、本科或研究生）实行“一

次性签订合同、分学年发放”。借款学生首次办贷与经办银行现场签

订贷款合同后，本学历阶段（在读的专科，或本科，或研究生）的往

后学年续贷时，可以直接登录“助学贷款系统”在线办理。

（五）贷款发放

贷款银行与借款学生签订贷款合同（含划款委托授权），学生

持贷款申请回执到校报到后，经高校审核，贷款银行将资金先划至借

款学生个人账户，再划转至高校指定账户。

（六）贷款偿还

借款学生毕业后 3年期间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学生和共同借款

人可以不偿还本金，但应足额支付利息。宽限期结束后，借款学生可

以分期偿还贷款本金或一次性偿还贷款本金，并足额支付利息。

五、特别提醒

1.如有其他疑问，可拨打 96669 客服电话咨询，也可以联系当地

农村商业银行；

2.学生提供的资料须及时准确，签订贷款合同时，请认真阅读合

同文本，注意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合同要素，并切实履

行借款人各项义务；



3.学生在前往高校报到时，应携带用款回执单，用款回执单可登

录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系统打印或向经办银行索取；

4.如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发生调整，按新的政策执行；

5.借款人个人信息和借款人贷款违约信息将被录入全国联网的

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不良信用记录将会给个人未来的生活、工作

产生深远影响；

6.本指南由安徽省教育厅和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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